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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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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5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6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经公司工会提名，以30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选举张可斌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本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推选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张可斌简历：男，中国籍，30岁，汉族，学历本科，管理学学士，毕业于惠州学院，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现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张可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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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6月6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6月 5日———2014年6月 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6日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5日15：00至2014

年6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3日

4、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3号凯撒工业城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合明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212,94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3%，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12,94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郑合明先生、冯育升先生、郑少强先生、董吕华先生、郑雅

珊女士、周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谢青先生、蔡开雄先生、李洁芝女士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郑合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郑合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2、选举冯育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冯育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3、选举郑少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郑少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4、选举董吕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董吕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5、选举郑雅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郑雅珊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6、选举周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周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

7、选举谢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谢青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

8、选举蔡开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蔡开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

9、选举李洁芝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李洁芝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孔德坚先生、林华丽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如下：

1、选举孔德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孔德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三年。

2、选举林华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股。 林华丽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三年。

上述二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张可斌先生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7,30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7,30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7,30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一宏、李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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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事项简述：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与桑德环境等企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

理区共同签署完成了《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塞北区管委会将其规划建设的

塞北管理区奶牛集约化养殖园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权授予桑德环境，本公告所述事项为该

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具体内容。

2、本特许经营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特许经营协议所约定公司从事项目为养殖园区内的

资源化综合循环利用配套设施，目前养殖园区处于筹备前期，尚待办理相关行政前置审批手续，项目实施、项

目计划进程以及园区投资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如项目最终未获政府相关部门批复，则项目不具备实施条

件；本特许经营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各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执行，协议执行存

在履约风险以及重大不确定性。 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特许经营协议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签署后，尚需进行项目前期的可研、设计等前置审批手续后方可正式开工建设实施，目前尚不能确定实施日

期，本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4、本特许经营协议涉及的后续事项：本特许经营协议涉及的具体业务将由桑德环境在塞北管理区依法

注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实施，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事宜，敬请投资者关注该

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同时公司也将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塞北区管委会” ）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或“公司” ）以及张家口昌江牧业有限公司、张家口塞北田园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圣牧养殖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4日共同签署完成了《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以下简称“塞北特许协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塞北区管委会将塞北管理区新规划建设的奶牛

养殖园区的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权授予桑德环境。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2013年度，塞北管理区启动实施“乳业提升工程” 战略，按照养殖园区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引进标准化规

模养殖企业投资建设畜牧养殖园区，塞北管理区先后引入了张家口昌江牧业有限公司、张家口田园生态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和河北圣牧养殖有限公司三家标准化规模养殖企业拟进入属地新规划建设的塞北管理区奶牛

养殖园区投资及经营。

为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促进节能减排，塞北管理区规划奶牛养殖园区内建设子项目包括奶牛

集约化养殖园以及园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 塞北区管委会以特许经营方式许可公司在园区投资并建设的

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拟采用厌氧发酵产沼气+沼气发电或沼气提纯产CNG[注]工艺，该工程项目暂定总

投资2.2亿元、占地面积约220亩（前述数据以政府部门最终批准可研报告为准），养殖园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

程项目建设包括：（1）沙梁子管理处建设一万头奶牛集约化养殖园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2）东大门管理

处建设三万头奶牛集约化养殖园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在塞北管理区投资成立项目公司从事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的投资、

建设及运营，预计该项目公司内部投资收益率不低于8%。

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塞北区投资成立项目公司具体从事塞北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

目特许经营将在董事会授权的对外投资权限范围内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二、塞北特许协议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塞北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青山（中共张家口市委塞北管理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法定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榆树沟管理处；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14号；

注册资本： 64,893.5863万元；

主营业务：市政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

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高科技产品

开发；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3、丙方：

（1）张家口昌江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军；

注册地址：张家口塞北管理区沙梁子管理处；

注册资本：2,800万元；

主营业务：奶牛养殖项目的投资建设（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

（2）张家口塞北田园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刚；

注册地址：张家口塞北区榆树沟管理处；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中药材、粮食作物、饲草作物种植；牛、羊养殖（投资、建设），畜牧技术服务推广、研发销售；农

副产品销售；有机复混肥加工销售；苗木种植、造林苗、经济林苗、城镇绿化苗，园林绿化、养护；林产品初级加

工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3）河北圣牧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武杰；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榆树沟管理处；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奶牛养殖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

4、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公司未与本特许

协议签署甲方、丙方发生交易事项。

5、履约能力分析：甲方为政府机构，丙方为三家标准化规模畜牧养殖企业，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协议签署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概述

（一）塞北区管委会将塞北管理区新规划建设的奶牛养殖园的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特许经营权授

予桑德环境，桑德环境独家投资、建设、运营塞北管理区新规划建设的奶牛集约化养殖园区的牛粪资源化利用

工程项目。

（二）协议各方的权利及义务：

1、桑德环境依约在塞北区设立项目公司具体从事塞北特许协议项下的业务时，需履行以下责任及义务：

（1）配合塞北管理区完善奶牛养殖园区的规划设计，尽快完成项目公司的注册；

（2）根据丙方养殖场建设的实际进度情况，分期建设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

（3）本项目采用成熟的厌氧产沼气+沼气发电或沼气提纯产CNG技术；

（4）在建设及生产期间服从塞北管理区管委会的管理，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政策；

（5）在可研报告、环评报告批复后，协议签署各方协商确定工程建设进度并实施，实现资源化利用；

（6）保证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营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2、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甲方塞北区管委会应履行以下责任及义务：

（1）授予桑德环境独家投资、建设、运营塞北管理区新规划建设的奶牛集约化养殖园区的牛粪资源化利

用工程项目；

（2）提供项目用地给桑德环境的项目公司，并承担所需费用；

（3）负责项目选址（和“四通一平” ）并承担相关费用；协助桑德环境尽快取得本项目的各种审批、批复、

批准等相关手续；

（4）协助桑德环境办理项目立项审批、土地征用、建设规划等项目建设前期手续，并做好项目建设全程

跟踪服务；

（5）协助桑德环境按政策争取国家省市各级有关项目的奖励或者补助性款项；

（6）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做好监督以保证丙方各自养殖场内所有牛粪全部提供并满足项目的用料需

求，如有违反按照有关管理条例给予相应的处罚；

（7）协助桑德环境与沼液需求企业或个人签订沼液收购协议，保证在本项目的副产品得到资源化利用，

且不影响环境；

（8）保证桑德环境享受国家、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所有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3、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丙方各养殖企业应履行以下责任及义务：

（1）保证各自养殖场内所有牛粪全部无偿提供给塞北区管委会、桑德环境处理，且长期执行，严禁私自

提供给其他任何第三方，以保证项目长期正常运营；

（2）负责养牛场红线内排污设备、排污管道及中转池的建设及相关费用。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纠纷，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请张家口市仲裁委员会依法处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塞北特许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固废处置业务链拓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司对塞北管理区牛

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发展，该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畜牧业养殖解决畜禽粪便

起到良好的资源循环利用示范作用，有利于公司沼气发电业务的拓展。

本公司取得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特许经营权之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前述协议的履行而

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1、项目建设期风险：塞北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尚需经过项目前期报批及立项等行政审批手续，项

目建设尚存在建设期风险因素。

采取的措施：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政府、业务合作各方共同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内部资金、技术、人

员等各方面资源，协调内外部关系，加快项目前期立项及报批工作节奏，共同推进项目的实施进程。

2、项目运营用料需求的风险：园区奶牛养殖企业如出现投资进度滞后、经营状况变动或不按规定提供资

源化利用项目所需用料，项目将存在不能正常运营的风险。

采取的措施：协议各方协商确定工程建设进度，实现粪污处理工程与养殖园区建设工程进度匹配；同时塞

北区管委会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做好监督以保证各自养殖场内所有牛粪全部提供并满足项目的用料需求。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负责塞北管理区牛粪资源化利用工程的项目公司成立及项目具体开展事

宜。 同时公司将依据本公告所涉及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2014-24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4年6月

2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雨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关于召开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议案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2014-25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湖北蓝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4年6月30日上午10: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6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19号万钜国际大厦1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

案》；

2.《关于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

案》；

3.《关于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

案》；

4.《关于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5.《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14年6

月23日下午收市时持有“蓝鼎控股” 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

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14年6月23日下午收市时持有“蓝鼎控股” 股票的凭证

办理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 也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代理投票授权委

托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

2.传真登记截止时间

2014年6月27日下午16：00

3.登记地点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19号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锐

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19号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433000

联系电话：0728-3336188-5828

传真：0728-3275829

五、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或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蓝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

投票。如无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

〈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2

《

关于

〈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3

《

关于

〈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4

《

关于

〈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5

《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注：

1.如拟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相应空格内填“√” ;�如拟投票反对

议案，请在“反对” 栏相应空格内填“√” ；如拟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相应空格内填“√” 。

2.未填、错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股东单位委托，需加盖

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4-032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19

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5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12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0.28125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968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

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68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625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4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40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2 08*****225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3 08*****911

福州市鼓楼区金鑫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 08*****228

嘉毅有限公司

5 08*****010

福州市鼓楼区华达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 08*****007

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 08*****824

福州市鼓楼区金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荆溪铁岭北路2号

咨询联系人：郭苏霞、陈海丽

咨询电话：0591-83855071

传真电话：0591-8385503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4-26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

0.28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3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01

陈 勇

2 08*****210

黄冈永安药业有限公司

3 01*****329

罗成龙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吴晓波

咨询电话：0728-6204039�

传真电话：0728-6202797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上除已公告增加的临时议案外，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6月6日(星期五)14：00-15：30。

2、现场会议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555号东怡大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现场表决。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骏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于股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404,556,216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04,556,216股。 参

加本次会议并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7人，代表股份数1,959,817,818股，占本公司股本总

数的57.5646%，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名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26

名

外资股股东人数

1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959,817,818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0,265,240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79,552,57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5646%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162%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484%

上述参会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因故均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韩骏先生主持。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在任董事11名，在任监事4名。 董事苏敏女

士、王武生先生、林俊来先生、阮永平先生和监事陈秀玲女士出席了会议；候任董事俞曾港先生列席了会

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康田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巧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

司境内外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派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公司境内律师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陈琰律师、许文洁律师及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作为按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的H股股份监票人）派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了十三项议案（含子议案共十六项），有关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2014年5

月23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会议资料。

经大会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于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以普通决议案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财务报告。

2、《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董事会报告。

3、《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5、《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关于聘任刘锡汉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7、《关于聘任俞曾港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8、《关于聘任叶承智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聘任刘锡汉先生、俞曾港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批准聘任叶承智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三位董事的任期自本日起至2015年6月19日（或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以较早时

间为准），刘锡汉先生和俞曾港先生将不会从本公司领取其作为执行董事的薪酬，叶承智先生将获得每年

30万元人民币的独立董事薪酬（目前水平，其标准将由本公司股东每年批准及调整）。

三位新任董事的简历如下：

刘锡汉先生（“刘先生” ），1955年12月生，58岁，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

本公司执行董事，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长航武汉分局拖轮船队团委书记、长江轮船总

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长江轮船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副总裁、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党委书记。刘先生于2008年12月起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于2010年12

月起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于2013年7月刘先生被调任中国海运

（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刘先生于2014年6月加入本公司任执行董事。

俞曾港先生（“俞先生” ），1963年12月生， 50岁，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

事，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上海海运局船技处科员、上海海运局驻日本代表处首席代表、

上海海兴轮船（日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发展部副部长、部长，中国海运（北

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海运（北美）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海运（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经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等职。 俞先生于2012年6月起任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厅主

任，2014年3月起任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董事会秘书。 俞先生于2014年6月加入

本公司任执行董事。

叶承智先生（“叶先生” ），男，60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和记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及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主席。 叶先生亦为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于新加坡上市的和记港口控股信托之托管人－经理， 股份编号NS8U） 执行董事、Hyundai�

Merchant� Marine� Co.,� Ltd.（于韩国上市，股份编号11200）外部董事、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于香港

上市，股份编号1199）独立非执行董事及Westports� Holdings� Berhad（于马来西亚上市，股份编号

5246）非独立非执行董事。 叶先生是香港港口发展局成员。 他创办香港货柜码头商会有限公司并担任主

席（2000年至2001年）。 叶先生曾任贸易通电子贸易有限公司（于香港上市，股份编号536）之非执行董

事。 叶先生拥有超过30年航运业的经验，并持有文学士学位。 叶先生于 2014�年6�月加入本公司任独立

非执行董事。

9、《关于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如下：

（1）股东方董事、监事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2）管理层董事按照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领取薪酬，除此外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

公司总经理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薪金和特别奖励构成。基本年薪为人民币60万元；绩效薪金为基本

年薪的0至1.5倍，视考核情况而定；在完成或超额完成董事会下达的奋斗利润目标时，特别奖励为人民币

30万元。

（3）独立董事（境内）津贴标准维持人民币10万元/年（税前），如从境外聘请独立董事，其津贴标准

为人民币30万元/年（税前）；如聘请独立监事，其津贴按照独立董事标准执行。

（4）职工监事按照职工领取薪酬，其标准由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

10、《关于公司续聘二○一四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共三项子议

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0.a�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境内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

酬金；

10.b续聘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境外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10.c�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

酬金。

11、《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二〇一三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即既不派发2013年度现金红利，亦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2、《关于光租4艘6.4万吨级散货船的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中海散运（香港）有限公司向东方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

船租赁四艘6.4万载重吨散货船十年，自该等船舶交船起计，各船的日租金为6,830美元/艘。

13、《关于与中海国际签订<船员管理服务协议>的议案》（共两项子议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3.a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与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油轮船员管理服务协议》；

13.b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与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散货船船员管理服务协议》。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对上述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议案（包括其子议案）回避表

决。

上述所有议案（包括其子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均获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超过半数通过；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四、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法律意见书，本公司2013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公司2013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附件：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汇总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股东类

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1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592,808 99.9885% 2,500 0.0001% 222,510 0.0114%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330,578 99.9415% 0 0.0000% 222,000 0.0585%

2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592,808 99.9885% 2,500 0.0001% 222,510 0.0114%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330,578 99.9415% 0 0.0000% 222,000 0.0585%

3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592,808 99.9885% 2,500 0.0001% 222,510 0.0114%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330,578 99.9415% 0 0.0000% 222,000 0.0585%

议案

序号

股东类

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4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592,808 99.9885% 2,500 0.0001% 222,510 0.0114%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330,578 99.9415% 0 0.0000% 222,000 0.0585%

5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592,808 99.9885% 2,500 0.0001% 222,510 0.0114%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330,578 99.9415% 0 0.0000% 222,000 0.0585%

6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28,358,608 98.3948% 31,458,700 1.6052% 510 0.0000%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48,030 99.9989% 16,700 0.0011%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48,110,578 91.7160% 31,442,000 8.2840% 0 0.0000%

7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28,372,808 98.3955% 31,444,500 1.6045% 510 0.0000%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48,110,578 91.7160% 31,442,000 8.2840% 0 0.0000%

议案

序号

股东类

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8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6,188,842 99.8148% 3,628,466 0.1851% 510 0.0001%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5,926,612 99.0447% 3,625,966 0.9553% 0 0.0000%

9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30,838,008 98.5213% 16,700 0.0009% 28,963,110 1.4778%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45,430 99.9987% 16,700 0.0011% 3,110 0.0002%

H

股股东

379,552,578 350,592,578 92.3700% 0 0.0000% 28,960,000 7.6300%

10.a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814,808 99.9998% 2,500 0.0001% 510 0.0001%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552,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b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814,808 99.9998% 2,500 0.0001% 510 0.0001%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552,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议案

序号

股东类

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10.c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814,808 99.9998% 2,500 0.0001% 510 0.0001%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62,230 99.9998% 2,500 0.0002% 510 0.0000%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552,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全 体 股

东

1,959,817,818 1,959,812,208 99.9997% 2,500 0.0001% 3,110 0.0002%

A

股股东

1,580,265,240 1,580,259,630 99.9996% 2,500 0.0002% 3,110 0.0002%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9,552,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全 体 股

东

381,317,818 373,264,808 97.8881% 2,500 0.0007% 8,050,510 2.1112%

A

股股东

1,765,240 1,762,230 99.8295% 2,500 0.1416% 510 0.0289%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1,502,578 97.8791% 0 0.0000% 8,050,000 2.1209%

13.a

全 体 股

东

381,317,818 373,264,808 97.8881% 2,500 0.0007% 8,050,510 2.1112%

A

股股东

1,765,240 1,762,230 99.8295% 2,500 0.1416% 510 0.0289%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1,502,578 97.8791% 0 0.0000% 8,050,000 2.1209%

议案

序号

股东类

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13.b

全 体 股

东

381,317,818 373,264,808 97.8881% 2,500 0.0007% 8,050,510 2.1112%

A

股股东

1,765,240 1,762,230 99.8295% 2,500 0.1416% 510 0.0289%

H

股股东

379,552,578 371,502,578 97.8791% 0 0.0000% 8,050,000 2.1209%


